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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健医继教〔2017〕1号 

 

 

 

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普通高校开展继续教育工

作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沪教委终„2010‟16 号）、《上海

健康医学院合同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沪健医„2017‟10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为了更好地履行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，充分发挥学

校各类医学及医学相关教育资源的优势，同时规范非学历教育培

训项目管理，促进学校继续教育工作有序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《上海健康医学院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。学校对所有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将实行统一领导、归口

管理，按照规定流程备案或申报，获准后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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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管理办法详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健康医学院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 月 30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30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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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第一部分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履行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，更好地发挥学校各

类医学及医学相关教育资源的优势，同时规范非学历教育培训项

目管理，促进学校继续教育工作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

员会关于印发普通高校开展继续教育工作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》

（沪教委终„2010‟16 号），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合同管理规定（修

订）》（沪健医„2017‟10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全校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（以下简

称：培训项目），包括政府立项及委托项目、合作培训项目和独

立办班项目等。 

第三条 学校对所有培训项目实行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。培

训项目须按照规定流程备案或申报，获准后方可实施。 

第四条 所有培训项目的举办以不影响学校日常教学工作为

前提，服务于学校总体发展目标，注重培训质量和社会效应，树

立良好品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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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归口管理 

第五条 学校成立非学历教育培训管理办公室（简称：管理

办公室）负责全校培训项目的统筹规划、项目审核及日常管理监

督等工作。管理办公室设在继续教育学院，由分管校长直接领导。 

管理办公室工作要求：事先加强指导，严格审批备案，加强

过程监管，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防范违规事件的发生。 

第六条 项目承办单位应为具备教学功能和管理能力的二级

学院（教学部）。 

第三部分  申报审批 

第七条 各级各类政府立项及委托项目，其申报、举办和发

证等须按国家和省市有关管理部门文件规定及批复的方案实施，

实施前承办单位须到管理办公室登记备案。 

第八条 合作培训或独立办班项目由承办单位据实填写“上

海健康医学院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申报表”递交管理办公室审

核，申报内容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来源、主要内容、任课教师、

招生对象、收费标准、经费预算等。合作培训项目须按照《上海

健康医学院合同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签订合作协议。 

第九条 管理办公室依法依规对培训项目必要性、可行性和

规范性进行审核，必要时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会签审核后，报

分管校长审批。凡涉及“三重一大”项目须报校党委会或校长办

公会审议。 



— 5 —   

第十条 培训项目审核通过后须在学校网站上予以公示。公

示内容一般应包括：项目名称、承办单位、项目内容和层次（或

性质）、培训对象、收费标准和证书颁发等。公示时间为三个工

作日。如刊登招生广告和简章，须报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。 

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是实施培训项目的责任主体，部门主要

负责人对所办培训负领导责任，项目负责人负直接责任。培训项

目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以学校或学院的名义举办

各类培训。 

第四部分  经费管理 

第十二条 各类培训项目须严格按照学校审核备案认可的收

费标准收取费用，并由学校出具正规收费发票。 

第十三条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市财政及学校相关财务制度使

用经费，自觉接受学校及上级部门督查。 

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应在学校审核备案认可的项目预算范围

内科学合理使用经费，主要包括授课费、学习资料费、实验实习

费、证书工本费及其他属于培训必须开支的费用。 

第五部分 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试行期间若与学校相关规定不符，以学校

规定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